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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1.1 项目概况 

和田河流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南部，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77°24′～84°55′，

北纬 34°20′～39°38′，流域面积 53550km2。和田河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较大的河流之

一，主要由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两大支流汇合而成。两条支流在阔什拉什汇合口

后始称和田河，最终在阿克苏地区的肖塔水文站汇入塔里木河。 

和田河水生态保护治理工程（干流段）位于和田河干流，涉及和田地区的墨玉县、

洛浦县和阿克苏地区的阿瓦提县和阿克苏市。 

工程治理范围为和田河干流段，即喀拉喀什河、玉龙喀什河交汇口至和田河入塔

里木河河口河段。工程开发任务为通过在和田河干流开展河岸整治、跑水口封堵、生

态闸等工程措施，确保多年平均和田河入塔河干流 9 亿 m3 生态下泄目标，保护并修复

沿岸天然植被，维持绿色廊道稳定；同时，配合上游山区水库群生态水量调控，进一

步提高河道生态输水效率及水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的无效输水损失量可为 BTXN 发展、

乡村振兴、区域生态保护提供水资源条件。 

工程内容包括河岸整治工程、跑水口封堵工程、生态闸工程。河岸整治工程 17 处，

长度为 66.617km，以弯道凹岸治理为主，归顺河势，防止河岸持续坍塌，保护沿岸胡

杨林，并提高输水能力、减少水资源低效损耗；跑水口封堵 10 处，封堵长度为

11.889km；以遥感和实地查勘的现有跑水口为基础合并临近跑水口，充分利用现有天

然汊河沟道，在干流布置 22 座生态闸，并在闸后沿水流的天然流路对沟渠进行疏浚，

以汛期供水为主，满足远河岸带集中连片天然植被的生态用水需求。 

1.2 公众参与的目的和意义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内容，包括任何社会团体在内的公众都可直接参

与环境保护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五条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

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第十

四条规定：“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

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从而明确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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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权。通过公众参与这种方式，达到以下目的和意义： 

(1)给予公众表达意见和听取有关方面意见的机会。

(2)更全面地了解环境背景信息，发现存在的环境问题，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科学

性和针对性。 

(3)通过公众参与，提出经济有效且切实可行的减缓不利社会环境影响的措施。

(4)平衡各方面利益，化解不良环境影响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

(5)在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与公民之间开展双向意见交换，以辨识公众关注的主要问

题及其价值观，使公众了解政府和有关机构的计划，还能使政府机构了解各个备选方

案及其影响，从而做出满意的决策。 

1.3 公众参与基本情况 

2022 年 2 月 28 日，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委托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承担和田河水生态保护治理工程（干流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开展该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期间，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组织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在进行本项目公众参与时，按照力求普遍，重点突出的

原则，确定公众参与的对象，根据本项目的环境影响特点，由于工程处在沙漠腹地，

人烟稀少，确定本项目影响区的政府部门等利益相关方作为主要公众参与对象。按照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

开，通过网络公示、报纸公开、现场张贴公告等形式，充分收集公众意见。 

（1）2022 年 3 月 3 日，在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官网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公开。公开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及环评编制单位基本信息，公众意见

表的网络链接及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完成后，于 2024 年 7 月 29 日，在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

理局官网等网络媒体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 

2024 年 7 月 29 日在阿瓦提县水利局、阿克苏市人民政府、墨玉县人民政府、洛浦

县人民政府等人员聚集地公示栏内分别张贴了公告 10 余份。 

于 2024 年 8 月 8 日、2024 年 8 月 9 日在《农民日报》进行了报纸公示。 

（3）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通过网络平台，公

开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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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次环评信息公开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2 年 2 月 28 日，我局委托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和田河河道

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2022 年 3 月 3 日进行了第一次环评信

息网络公示，向公众公告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接及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具体公示内容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的要求，现将“和

田河河道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予以公示，以便广大公众在环

境保护方面提出更多的意见和建议。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和田河河道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通过在和田河干流开展河岸整治、建设生态闸，喀河和玉河河道实施

防洪工程建设和引水口门改造等治理措施，在确保防洪安全、和田河入塔河干流水量

和沿岸天然植被生态用水的同时，配合上游水库群生态水量调控，提高河道生态输水

效率和水资源利用效率。 

建设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和阿克苏地区 

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 新疆塔里木河管理局 

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石化大道 60 号 

联系电话：09962253784 

联系人： 陈工 

二、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 109 号 

联系电话：037166024491 

Email：zhouwd@yre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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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周工 

三、环境评价工作程序及内容 

工作程序：研究可研报告——研究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和田地区、阿克苏

地区的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根据环境现状调查、建设项目工程分

析筛选重点评价项目――环境影响预测――提出环境保护建议和措施――给出评价结

论。 

工作内容：调查、监测评价范围内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环境质量

现状，并对本项目建设带来的各种影响作定性或定量的预测分析，提出环境管理与监

测计划，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与建议，得出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四、公众意见调查 

即日起（2022 年 3 月 3 日起），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可

采用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公参意见表见附件。 

公示时效性及载体符合性分析：根据《办法》（部令第 4 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

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

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

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三）环境影响报

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

途径。 

和田河水生态保护治理工程（干流段）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时间在确定编

制单位 7日内，公开方式采用建设单位网站进行公示。因此，本工程环评第一次公示时

间及内容符合《办法》中相关要求。 

2.2 公开方式 

在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官方网站 httpwww.tahe.gov.cnxwzxgggqRJF3Ar.htm，进

行第一次环评信息网络公示，公示时间自 2022 年 3 月 3 日起，符合《办法》（部令第 4 

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

网站、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进行信息公开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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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公众参与第一次网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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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自第一次信息公开后，截止到第二次环评信息公开日期即

2024 年 7 月 29 日，未收到任何公众的电子邮件、公众信件和电话。 

3 第二次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2024 年 7 月 29 日，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和田河水生态保

护治理工程（干流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本单位开展环评第二次公示，

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公众意见。 公示的时间自 2024 年 7 月 29 日至 2024

年 8 月 9 日，公示的内容包括：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相关要求，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应进行公示，本次公示内容如下： 

和田河水生态保护治理工程（干流段）位于和田河干流，涉及和田地区的墨玉县、

洛浦县和阿克苏地区的阿瓦提县和阿克苏市。工程任务为通过在和田河干流开展河

岸整治、跑水口封堵、生态闸等工程措施，确保多年平均和田河入塔河干流9亿m
3
生

态下泄目标，保护并修复沿岸天然植被面积，维持绿色廊道稳定；同时，配合上游

山区水库群生态水量调控，进一步提高河道生态输水效率及水资源利用效率，为乡

村振兴、区域生态保护提供水资源条件。工程正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要求，现向公

众进行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和田河水生态保护治理工程（干流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详见附件，

或联系建设单位查阅纸质版。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公众对工程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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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在征求意见时间内将填写的公

众意见表等提交至建设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29 日至 2024 年 8 月 9 日。 

六、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 

联 系 人：陈工 

电子邮箱：329906584@qq.com 

电  话：0996-2253784 

传  真：0996-2253147 

地  址：新疆库尔勒市石化大道 60 号 

七、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周工 

电子邮箱：48822316@qq.com 

电  话：0371-66024491 

传  真：0371-66023624 

地  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 109 号 

   附件： 

附件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docx 

附件 2 和田河水生态保护治理工程（干流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pdf 

公示时效性及载体符合性分析：根据《办法》（部令第 4 号）第十一条：依照本办

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一）通过

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

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三）通

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

少于 10 个工作日。本公众参与说明，网络、张贴公告的持续公开时限均为自公示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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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报纸公示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 2 次，公示时限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关于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公示的相关要求。且选用的报纸易于接触，粘贴的地方为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

所。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在在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官网：http://www.tahe.gov.cn/xwzx/gggq/jyaIzq.htm 进

行第二次环评信息网络公示，公示时间自 2024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9 日，具体网络公示

情况见图 3.2-1。 

3.2.2 报纸 

考虑到项目周边人民买报、读报的生活习惯，本项目第二次环评公示选择了《农

民日报》来公开， 以易于项目所在地公众获知本项目第二次公示内容。 

按照《办法》要求，在征求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

共进行两次环评登报公示，便于项目所在地公众最大限度的知悉本项目公示信息。 

于 2024 年 8 月 8 日、 2024 月 8 月 9 日《农民日报》进行了报纸公示，登报照片如

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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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公众参与第二次网络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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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第一次报纸公示 

图3.2-3  第二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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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根据本工程环境影响情况和评价范围，2024 年 7 月 29 日在阿瓦提县水利局、阿克

苏市人民政府、墨玉县人民政府、洛浦县人民政府等人员聚集地公示栏进行了进行第

二次环评信息现场张贴公告。张贴公告时间自 2024年 7月 29日起至 2024年 8月 9日。 

阿瓦提县水利局 阿克苏市人民政府 

墨玉县人民政府 洛浦县人民政府 

图3.2-4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张贴公示 

3.3 查阅情况 

《和田河水生态保护治理工程（干流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纸质版查阅地点设置

在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和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

管理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石化大道 60 号，是本项目建设单位所在地；黄

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 109号，是本项目环评

单位所在地。 查阅地的选择均有利于建设单位充分考虑公众提出的与工程建设相关的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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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有公众至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

理局查阅本项目纸质报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和田河水生态保护治理工程（干流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

示期间，截止到 2024 年 8 月 9 日，未收到公众意见表。 

3.5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结束后，于 2024 年 10 月 12 日~10 月 21 日在新疆塔里

木河流域管理局网站http://www.tahe.gov.cn/xwzx/gggq/FNFBzu.htm进行了报批前公开，

公开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公开的报告书全文不包括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内容。 

公开内容如下：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规定，新疆塔里木

河流域管理局（建设单位）对拟报批的《和田河水生态保护治理工程（干流段）环境

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进行信息公示。 

一、项目概况 

和田河水生态保护治理工程（干流段）位于和田河干流，涉及和田地区的墨玉县、

洛浦县和阿克苏地区的阿瓦提县和阿克苏市。工程内容包括河岸整治工程、跑水口封

堵工程、生态闸工程；河岸整治工程 17 处，长度为 66.617km，以弯道凹岸治理为主，

归顺河势，防止河岸持续坍塌，保护沿岸胡杨林，并提高输水能力、减少水资源低效

损耗；跑水口封堵 10 处，封堵长度为 11.889km；以遥感和实地查勘的现有跑水口为基

础合并临近跑水口，充分利用现有天然汊河沟道，在干流布置 22 座生态闸，并在闸后

沿水流的天然流路对沟渠进行疏浚，以汛期供水为主，满足远河岸带集中连片天然植

被的生态用水需求。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 

联 系 人：陈工 

电子邮箱：32990658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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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996-2253784 

传  真：0996-2253147 

地  址：新疆库尔勒市石化大道 60 号 

三、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周工 

电子邮箱：48822316@qq.com 

电  话：0371-66024491 

传  真：0371-66023624 

地  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 109 号 

四、信息公开公示内容 

1、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 

2、公众参与说明 

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公众参与说明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d2z4PQw4ZbpdeWzrE5DTA?pwd=vuz8  

提取码：vuz8 

报批前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办法》第二十条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

参与说明公开的要求。 公开的网络载体为建设单位网站及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

站，符合《办法》中对报批前公开网络平台载体的要求。 

3.6 公开方式 

具体网络公示情况见图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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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1  报批前公示内容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因本项目第一次、 第二次及报批前环评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故本

项目不再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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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征求意见稿、报批前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

对项目环境影响提出的相关意见及建议。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

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2024 年 4 月 16 日，建设单位计划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和田河水生态保护治

理工程（干流段）环境影响报告书》前， 将《和田河水生态保护治理工程（干流段）

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和田河水生态保护治理工程（干流段）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说明》 在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网站上进行信息公示。 

6.2 公开方式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网站是其官方网站，符合载体选取要求。 

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10 月 12 日，在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网站对《和田河水生

态保护治理工程（干流段）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和田河水生态保护治理工程

（干流段）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进行信息公示。 

网络连接如下：http://www.tahe.gov.cn/xwzx/gggq/FNFBz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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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1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网站报批前环评信息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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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负责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相关材料的归档工作，并

由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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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和田河水生态保护治理工

程（干流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公众参与过程中无公

众提出与环境影响相关的意见，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和田河水生态保护治理工程（干流段）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

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新疆塔里木河流域

管理局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 

2024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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